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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臣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258) 

 
 

沒收未領取的二零一九年度中期股息 
 

 

根據本公司《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未領取的二零一九年度

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日（星期四）被沒收及復歸本公司。 
 

 

根據湯臣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規定，

凡在宣派股息日期後六年仍未領取的股息，本公司董事可予以沒收及

應復歸本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宣派截至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 0.11 港元（「二零一九年度

中期股息」）。本公司董事局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二六年四月

二日（星期四）仍未領取的二零一九年度中期股息將於當天予以沒收

及復歸本公司。  

 
凡有權收取但仍未收到二零一九年度中期股息或仍未兌現有關股息單

的本公司股東，請儘快惟不遲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星期三）下午

四時三十分聯絡本公司於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17 樓。  

 

承  

湯臣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李婉嫻 
 

 

香港，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徐楓女士（主席兼董事總經
理）、湯子同先生（副主席）及湯子嘉先生（副主席））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張
兆平先生、李燦輝先生及吳自謙先生）。  


